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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.1

2026 年彭阳县农村创业创新经营主体基础提
升项目申报表

申报单位名称

法 人 联系电话

地址

申报单位类型
□加工型□科技型□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□电商服

务型□流通型□生产型□综合型□其他(请说明)

总投资(万元) 创办时间

总占地面积(亩)
总建筑面积

(平方米)

总产值(万元)

2024—2026 年

创业创新投入(万

元)

2025 年主营业务

收入(万元)

主要投资方性质 □政府□国有企业□民营企业□其他

是否有基层党组

织 □ 有 ( 名 称 ：)□无

是否具备科研条

件(实验室、工作

站)、专职创业创

新团队
□ 有 ( 名 称 ： )□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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获得专利数量(件)
2023 年 2024 年 2025 年

2025 年带动就业

情况
(简要说明)

解决本地贫困户

就业(人)

2023 年 2024 年 2025 年

资信状况

基础提升内容

经营主体

基本情况摘要

(300 字以内)

双创总体

情况介绍

(1000 字以内)

县(市、区)农业农

村局意见
负责人签字：

(公章)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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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.2

2026 年彭阳县农村创业创新经营主体
基础提升项目申报材料

企业名称：

通讯地址： 市 县（市、区）

联 系 人：

手 机：

电 话：

传 真：

电子邮箱：

填报日期： 年 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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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报材料目录

1.全区农村创业创新经营主体基础提升项目申报表（县级农

业农村部门盖章签字）；

2.申报企业营业执照、法人身份证彩色复印件；

3.申报企业资信、法人征信证明；

4.2024—2026 年创业创新投入证明(发票)；

5.2023—2025 年度财务报表；

6.经营生产场地证明（有效期内的土地、房屋的不动产权证

书或租赁合同、流转合同等）；

7.经营主体核心成员简历、资质（技术职称、职业资格、技术

合作协议、专利证书、技术成果证明等）；

8.劳动合同、缴纳社会保险、纳税证明；

9.开展创业创新基础提升情况说明(不超过 3000 字，附照片);

10.获得荣誉（农村创业创新相关）；

11.能够证明符合申报条件的其他材料；

12.申报材料真实性承诺书（加盖公章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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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.3

2026 年彭阳县农村创业创新经营主体基础提升项目绩效目标表

项目名称 2026 年彭阳县农村创业创新经营主体基础提升项目

省级财政

部门

宁夏回族自治区

财政厅
省级主管部门 宁夏回族自治区农业农村厅

项目实施

单位
彭阳县农业农村局 项目期 1年期

资金情况

年度金额(万元) 20

其中：自治区财政资金 20

绩效目标 支持 1 个农村创业创新经营主体基础提升

绩效指标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目标值

产出指标

数量指标

农村创业创新

经营主体基础

提升（个）

1 1

质量指标

农村创业创新

经营主体基础

提升（个）

100% 100%

时效指标

项目任务和资

金支付完成时

限

2026 年 12

月 31 日前
2026 年 12 月 31 日前

效益指标

经济效益

指标

农村创业创新

经营主体收入
增加 增加

社会效益

指标

农村创业创新

能力
提升 提升

生态效益 生态环境 改善 改善

可持续发

展指标

乡村产业高质

量发展水平
提高 提高

满意度

指标

服务对象

满意度

服务主体满意

度
95%以上 95%以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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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.4

2026 年彭阳县农村创业创新经营主体基础提升
项目绩效考核实施方案

为规范项目管理，充分发挥项目资金作用，强化绩效考核，

提高 2026 年彭阳县农村创业创新经营主体基础提升项目水平，

确保项目保质保量如期完成，特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考核对象

依据《2026 年彭阳县农村创业创新经营主体基础提升项目实

施方案》要求，对项目实施单位工作进展、资金使用及项目建设

效益进行考核。

二、考核内容

2026 年彭阳县农村创业创新经营主体基础提升项目绩效管

理考核内容为项目管理和项目绩效。主要包括组织管理、实施管

理、资金管理、产出、效益、满意度指标等内容（详见附表）。

三、考核方式

项目完成后，实施单位对照附表《2026 年彭阳县农村创业创

新经营主体基础提升项目绩效考核指标》中的绩效管理内容和具

体指标开展自评工作，对每一项指标进行定量打分，形成自评报

告，报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发展规划与乡村产业处。

四、考核结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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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自评合格后拨付奖补资金。对项目管理不规范、资金使

用存在问题的，限期整改并跟踪落实；对项目执行严重偏离要求

或存在弄虚作假、违规违纪行为的，追回奖补资金，并提请有关

部门追究相关责任人责任。

附表：2026 年彭阳县农村创业创新经营主体基础提升项目绩

效考核指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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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

2026 年彭阳县农村创业创新经营主体

基础提升项目绩效考核指标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标准赋分 考核内容及评分标准 自评得分

项目管理

(40 分)

组织管理指

标

(10 分)

组织管理 5 分
制定项目实施方案，成立项目实施小组、工作任务明确，做

好进度安排得 5 分。

绩效目标 5 分

制定绩效考核实施方案，绩效目标明确、清晰、合理，内容

完整，得 2 分；绩效指标与绩效目标密切相关，得 1 分；绩

效指标设置齐全，包括产出指标、效益指标和满意度指标等，

得 1 分；绩效指标细化量化，采用定性描述的，具有可衡量

性，得 1 分。

实施管理指

标

(15 分)

档案管理 5 分
档案资料按照工作流程顺利整理，规范完整， 装订成册，

得 5 分。

总结验收 10 分
在规定期限内完成项目验收，得 5 分；及时完成项目总结报

告，得 2.5 分；按时完成绩效评价报告，得 2.5 分。

资金管理指

标

(15 分)

使用管理 5 分

根据国家财经法规、财务管理制度和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规

定，依据实施方案使用资金，专款专用，得 2.5 分；资金拨

付程序规范、手续完备，得 2.5 分。

财务管理 5 分
设置专项科目核算项目支出情况，财务资料完整，会计核算

规范，得 5 分。

支付管理 5 分 2026 年 12 月底前完成资金支付得 5 分，其他情况酌情减分。

项目绩效

(60 分)

产出

指标

(30 分)

数量指标 10 分 按照项目实施方案完成任务数量，得 10 分，否则不得分。

质量指标 10 分
指导经营主体严格按照项目实施方案要求实施，得 10 分，

不符合要求的酌情扣分。

时效指标 10 分
按照时间节点要求，完成项目任务，在规定 期限内完成资

金支付，得 10 分。

效益

指标

(20 分)

社会效益
10 分

相关农业经营主体带动农民就业能力明显增强，就业农民人

数增多，农民收入增加，得 10 分，否则不得分。

生态效益 5 分
相关农业经营主体在卫生环保、垃圾污水处 理等基础设施

方面着力提升，生态环境明显改善，得 5 分，否则酌情扣分。

可持续效益 5 分 经营主体整体发展水平稳步提升，得 5 分，否则酌情扣分。

满意度

指标

(10 分)

服务对象

满意度指标
10 分

相关农业经营主体满意度在 95%以上，得 10 分，否则酌情扣

分。

总分 100 分


